






皖工教发〔2025〕126号


关于做好2025年普通本科学生
转专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根据《皖江工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校内转专业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皖工教〔2025〕29号）,《皖江工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皖工校政〔2023〕130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将2025年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事宜通知如下:
一、申请条件
申请者须符合《皖江工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校内转专业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皖工教〔2025〕29号）（附件1）相关条件。
二、时间安排及工作流程
（一）11月26日前，学院制定转专业实施细则并上报教务部。
各学院根据《皖江工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校内转专业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皖工教〔2025〕29号）文件规定和学院教学资源情况，制定本学院转专业考核办法，并经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研究通过后上报教务部。
（二）11月26日-11月28日，教务部完成各学院转专业考核办法的汇总工作，同步在教务系统内维护各专业接收计划数并正式发布。
（三）12月1日，各学院在本院网站上进行公布，明确转专业工作开展和截止时间、咨询方式，学院安排专人接受学生咨询。
（四）转专业工作分两个轮次进行，第一轮未被录取或第一轮未参加的学生，有第二次报名机会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1.第一轮：学生查看各学院公布的转专业考核办法，选择符合报名条件的专业进行报名，通过转入学院资格审核及考核，公示无异议后即确定转入该专业。 
报名时间：12月1日08:30—12月8日11:00；
学院考核时间：12月9日-12月18日；
结果公示时间：12月19日-12月21日。
2.第二轮：第一轮未被录取或未参与第一轮报名的学生，可参加本轮报名。本轮仅开放可调剂专业（具体专业由教务部统一公布），学生需从公布的专业中选择符合报考条件的专业报名。转入学院按相同流程完成资格审核、考核与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确定转入资格。
报名时间：12月24日08:30—12月28日24:00；
学院考核时间：12月29日-1月8日；
结果公示时间：1月9日-1月11日。
3.填报专业志愿时，每个轮次学生可填报一个专业志愿，同时可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该专业所属学院的内部调剂。
4.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教务系统进行线上报名，报名方式和流程详见《皖江工学院学生申请转专业教务系统操作流程》（附件2）
(五）1月13日—1月15日，两轮公示无异议的学生进行缴费确认（转专业考试、面试费100元/人），缴费完成后，教务部将拟接收转入学生信息上报校转专业工作领导组审核，审核无异议后确定转专业学生名单。
(六）转专业学生仍需完成原专业第一学期的课程考核，从第二学期开始转入新专业，按转入新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学习。
三、其它事宜
（一）转专业工作是一项严肃且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工作，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精心部署，严谨程序，严格把关。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要求，实行转专业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。
（二）学院应坚持民主议事制度,充分发挥集体决策的优势，强化各个工作环节的监管，确保考核、接收等各个环节安全、平稳、顺利实施。
（三）学院要畅通学生咨询和申诉的受理渠道，及时回应学生、家长的问题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，做到透明公开、程序规范、公平公正。
（四）学院要安排好转专业学生的课程衔接和学习指导工作。

附件：1.《皖江工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校内转专业
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皖工教〔2025〕29号）
2.申请转专业教务系统操作流程



皖江工学院教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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